威海市环翠区卫生健康局
关于印发《环翠区卫生健康系统信用体系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威环卫〔2022〕6号

各卫生院，局直各单位：

为进一步推进“卫生健康优质服务年”活动深入开展，切实加强行业信用管理，规范医疗卫生机构、从业人员和服务对象诚信行为，夯实行业信用基础，以优质、高效、安全、诚信的医疗服务取信于民，促进卫生健康事业健康发展，经研究决定，2022年在全区卫生健康系统开展信用体系建设活动。现制定实施方案如下。

威海市环翠区卫生健康局

2022年1月26日

（此件公开发布）

环翠区卫生健康系统信用体系建设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及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诚信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威海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威海市“十四五”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的通知》（威信用办〔2021〕5号），以规范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执业单位、从业人员为重点，以构建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机制为手段，加快行业信用建设和规范发展，推动行业诚信意识和诚信水平显著提高，营造“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行业氛围，为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提供更坚实的制度保障。

二、基本原则
（一）统筹规划，稳步推进。立足行业实际，着眼长远发展，科学规划我区卫生健康系统信用体系建设目标，明确各单位工作职责和建设任务，落实具体责任，加强统筹协调，有计划、有步骤推进信用体系建设工作。

（二）突出重点，注重实效。坚持问题导向，着力解决本行业存在的信用薄弱环节，以构建卫生健康系统行业信用体系为抓手，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有效运用信用激励和约束手段，让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限。

三、工作目标
强化科学、规范管理，加强质量、技术内涵建设，建立、完善卫生健康行业诚信监管、评价、发布和奖惩等长效管理制度体系，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在卫生健康系统全面发挥作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打造质量一流、信誉一流、环境一流、社会认可、群众满意的良好医疗市场环境，为患者提供卫生、安全的医疗服务。

四、主要任务
（一）推进医疗卫生机构信用建设。

1.加强执业准入信用管理。优化市场准入，与区行政审批局形成信息互通联动机制，在医疗卫生机构行政许可服务过程中，查询应用申请人的信用信息，对诚实守信者实行优先办理、简化程序和享受优惠政策等支持激励措施；对许可申请中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的申请人，纳入失信记录，严格实施守信激励、失信惩戒措施。

2.加强执业行为信用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及《环翠区民营医疗机构信用积分管理实施细则》相关规定，建立医疗卫生机构信用评价指标标准，将医疗机构的不良执业行为情况与审批校验、综合监督、医院评审和年终考核挂钩。开展信用等级评估，逐步建立医疗卫生机构不良执业行为情况公示制度，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全方位加强对医疗卫生机构的监管。

3.加强执业行为监督管理。建立健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机制，充分发挥信用管理在事中事后监管中的作用，将医疗卫生机构信用状况纳入医疗卫生机构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和综合评价工作体系，对守信者给予减少监督检査频次、优先评优评先和重点扶持等激励政策；对失信者实行从严审查审批、加大监督执法频次、法人代表约谈、通报其他相关部门等惩戒措施。

（二）推进医务人员信用建设。

1.注重医德医风培育。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大力倡导大医精诚的价值理念，坚持仁心仁术的职业操守，不断完善医德考评制度，结合实际细化、量化考评标准，及时、准确、客观记录医务人员医德表现，将考评结果与医务人员的年度考核、晋升晋级、岗位聘用、医德考核、医师定期考核、评先评优和绩效分配等真正挂钩。加强医务人员普法教育，加大《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学习宣传，将贯彻执行《九项准则》情况列入评审评价，医院巡查的重要内容，严肃行业纪律，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自觉抵制和反对商业贿赂，加大对失信医务人员的惩戒力度。

2.强化执业行为规范。深化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坚持廉洁诚信服务，落实各项便民利民措施。严格遵守诊疗规范及技术操作规程，因病施治，合理检查、合理治疗、合理用药，杜绝非法行医、过度医疗现象，杜绝夸大病情、诱导医疗欺诈骗保等医疗欺诈行为。

3.完善个人信用档案。建立完善医务人员个人信用信息管理，加强信用信息的运用，倡导医院干部职工端正医疗思想和医疗作风，积极创建诚信科室、诚信医护人员，提升社会责任感，立足岗位规范执业。

（三）构建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以《全国公共信用信息基层目录》《关于对严重危害正常医疗秩序的失信行为责任人实施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关于在全市开展“海贝分”个人信用积分的试行意见》《山东省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管理办法》等规定，建立健全“信用+综合监管”机制，完善卫生健康行业信用自律建设，建立健全依法联合惩戒体系，实现“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五、方法步骤
（一）动员部署。2月底前，进行动员部署，各单位根据本方案和单位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并做好宣传发动工作。各卫生院、局直各单位于2月28前将活动实施方案报局政法监督科。区卫生健康综合执法大队配合监管民营医疗机构信用体系建设相关工作。

（二）组织实施。3月-11月，各单位结合实际，积极开展卫生健康信用体系建设，及时总结好经验好做法。卫生健康局将对各单位信用体系建设情况不定期进行督导，通过明查暗访听汇报、查阅记录、访谈等形式，强力推动信用体系建设取得实效。

（三）总结评估。12月，认真总结活动经验，积极宣传先进典型，培树诚信机构，曝光失信机构，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建立长效工作机制。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区卫生健康局成立以主要负责同志为组长，分管负责同志为副组长、相关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专项工作领导小组（见附件），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督导和调度。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将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成立相应的领导机构，明确工作职责，建立协调机制，确保我区卫生健康信用体系建设取得实效。

（二）加大宣传力度。各单位要积极开展各类诚信主题宣传活动，依托各类宣传阵地和载体，设立单位诚信宣传专栏，制作宣传手册、公益广告、动画短片等诚信宣传材料，利用广播报纸、门户网站、电子屏幕、微信微博公众号等多种形式进行展示和宣传。推行医疗机构和从业人员信用公开承诺，加大对守信行为的表彰和宣传力度，树立诚信先进典型，营造守信光荣的舆论氛围，曝光鞭挞失信行为，形成强大社会震慑效应。

（三）加强督导检查。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督査和考核制度，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对工作推进中遇到的难点和重点问题，及时研究予以解决。建立完善工作激励与问责机制，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成效突出的单位予以通报表扬，对工作推进不力、失信现象多发单位的负责人和相关人员，严肃追责问责。

附件：环翠区卫生健康系统信用体系建设活动领导小组

附件

环翠区卫生健康系统
信用体系建设活动领导小组
组   长：夏伟清  局长、党组书记

副组长：姜书光  党组副书记、区卫生健康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

吕锦峰  党组副书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书记

杨翠红  副局长、党组成员

岳善峰  副局长、党组成员

王金娣  党组成员

成   员：于生风  政工科科长

           丛   辉  办公室主任、区卫生健康服务中心主任

           周   辉  基层卫生与老龄健康科科长、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副主任

             于   晖  财务审计科科长

             韩   芳  政法监督科负责人

             李   波  医政医管科负责人

             姜亚梅  中医科负责人

             陈华楠  疾病预防控制科负责人

             黄   琳  妇幼健康科负责人

             李艳琴  爱国卫生科科长

             周永文  安全科负责人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政法监督科，韩芳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

